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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组通〔2016〕33号

关于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

开展2016年度党员关爱帮扶生活困难

群众行动的通知

各市、区委组织部，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工委组织部，市委各部委办局、市各委办局（公司）、人民团体、大专院校、直属单位组织（人事）处（部）：

为深入推进党员关爱事业，切实发挥党员关爱帮扶行动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的实践载体作用，推动广大党员主动亮明党员身份，展示先锋形象，根据全市学习教育总体安排，定于近期启动开展年度党员关爱帮扶生活困难群众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募捐范围

与往年相同，募捐的参与对象以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员为主，鼓励农村、社区、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领域中的党员积极参与，自愿捐赠。

二、捐赠途径

根据党组织隶属关系，采取各级党组织逐级归集或直接向市、县两级党员关爱基金会捐赠和汇款的方式进行。党员关爱基金会将根据捐赠人（单位）意愿，出具捐赠专用收据。苏州市党员关爱基金会地址：苏州市干将西路288号市人才市场五楼，联系人：盛同海，联系电话：0512-65222910。基金会户名：苏州市党员关爱暨帮扶困难群众基金会，账号：1102160229000006308，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府分理处。各县级市和吴江区党员关爱基金会的联系方式，由各地向社会公布。

三、时间安排

1．5月中旬，启动本年度党员关爱基金集中募捐活动。

2．6月中旬，各地各单位基本完成集中募捐，吴中区、相城区、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市各直属单位、党组织关系不隶属地方的部省属单位将所募集的资金汇入苏州市党员关爱基金账户；各县级市和吴江区同步做好本地党员关爱基金的资金归集工作。

3．6月底前，市、县两级同时发放党员关爱基金，确保“七一”前后将帮扶资金一次性发放至生活困难群众手中，发放标准不变。

4．关爱帮扶行动开展期间，各地各单位结合党员关爱基金募集和发放工作，扎实组织开展“三访三促”“在职党员统一服务日”“在职党员进社区”“双结对”等活动。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亮身份、树形象，深入困难家庭访贫问苦，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群众。广大党员要主动亮明身份，深入农村（社区），广泛开展敬老、助残、帮学、济困等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广大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同时，各地各单位要在“七一”前夕普遍开展一次走访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活动。

四、有关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开展党员关爱帮扶生活困难群众行动，是全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践行党的宗旨，做合格共产党员的重要举措。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认识当前持续开展此项行动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增强行动自觉，积极投身关爱帮扶行动。

2．深入宣传发动。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手段，广泛宣传党员关爱帮扶行动的目的意义，引导广大党员坚持以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为出发点，以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为根本落脚点，不断深化开展关爱帮扶行动。要深入挖掘和宣传活动中涌现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引导更多的社会人士投身党员关爱事业，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3．规范组织实施。各级民政部门要切实把好帮扶对象关，确保受资助对象不错不重不漏。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关爱基金募集过程的组织和资金管理，按照“现金不隔夜、账目专人管”的要求，对每一笔捐款登记造册，大额现金要及时解缴银行账户，确保资金安全。市、县两级基金会要加强内部运作机制建设，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发挥好基金会网站信息发布主阵地作用，实现帮扶信息全公开、帮扶政策共享，不断提升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

各地各部门在开展党员关爱基金募集活动过程中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市委组织部联系。联系人：高亮，联系电话：68610218。

附件：苏州市2016年度党员关爱基金募集情况汇总表

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

2016年5月18日
附件

苏州市2016年度党员关爱基金募集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类  型
	人  员
	人数（名）
	捐款数额（元）

	机关党员
	处级以上干部
	
	

	
	科级干部
	
	

	
	普通公务员
	
	

	事业单位党员
	处级以上干部
	
	

	
	科级干部
	
	

	
	普通工作人员
	
	

	国有或国有控股

企业党员
	领导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一线管理专技人员
	
	

	
	一线普通员工
	
	

	农村党员
	
	

	社区党员
	
	

	非公经济组织党员
	
	

	社会组织党员
	
	

	社会各界人士
	
	

	其   他
	
	

	合    计
	
	


注：请各地各单位于6月20日前报市委组织部党管处，联系电话（传真）：68610218，联系人：高亮，联系邮箱：20205159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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